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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台山市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第四批）（草案）

一、编制依据
[bookmark: _Hlk204436604][bookmark: _Hlk170476789]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7号）等相关文件，编制《江门市台山市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四批）》（以下简称《方案》），本次《方案》为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成片开发方案。
二、基本情况
（一）区域位置
本次《方案》编制范围位于台山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共划定8个成片开发范围。片区位置详见下表：
表1  片区概况汇总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成片开发范围面积（公顷）

	1
	江东工业园里坳村片区一
	大江镇
	13.0499

	2
	江东工业园里坳村片区二
	大江镇
	1.2464

	3
	粤港澳大湾区（江门）农产品交易流通中心片区
	白沙镇
	2.3855

	4
	凤凰大道东延线南侧居住片区
	台城街道
	6.3269

	5
	沙岗湖路东侧商住片区一
	台城街道
	13.9624

	6
	沙岗湖路东侧商住片区二
	台城街道
	4.9177

	7
	南环路两侧居住片区
	台城街道
	4.9531

	8
	端芬镇海阳村工业片区
	端芬镇
	0.2877

	合计
	47.1296


（二）开发范围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总面47.1296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40.4943公顷（其中耕地3.1682公顷）、建设用地面积6.6353公顷。拟征收集体土地32.4942公顷。
三、成片开发条件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科技引领”工程，深入推进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提升平台创新能力，激发主体创新活力，释放人才创新潜力，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深入推进“工业振兴”工程，做强优势、做全链条，加快集聚步伐，壮大骨干企业，精准招商引资，完善现代产业体系；高效推动组团建设，深入实施“园区再造”工程，坚持规划先行，健全运营管理，尽快见到成效，力促园区提质升级；坚持内外双向发力，主动服务港澳，科学发挥侨力，畅通经济循环，稳步推进“双碳”，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破解区域发展壁垒，贯彻落实江门东西部合作机制，高标准打造三大副中心，改善城镇宜居生活品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互促。
（二）合规性分析
1.《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相关政策的要求。
2.台山市近五年平均供地率为76.43%，土地闲置率为0.83%。平均供地率大于60%和土地闲置率小于5%，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相关政策的要求。
3.广东台山广海湾工业园区和台山产业转移工业园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省级开发区。广东台山广海湾工业园区近五年平均供地率46.69%，土地闲置率为0%，综合容积率为1.12；台山产业转移工业园近五年平均供地率25.34%，土地闲置率为0%，综合容积率为1.04。仅存在平均供地率小于60%的一种情形，不存在本条所述情形中的两种及以上的情形，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相关政策的要求。
4.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为47.1296公顷，其中公益性用地14.7205公顷，占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比例31.23%，符合城镇开发边界内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30%的要求。拟征收用地面积32.4942公顷，占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比例68.95%。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做到了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土地用途与公益性用地情况
（一）土地用途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共包括8个片区，其中居住生活区4个，工业发展区4个，详见下表。
表2  片区土地用途汇总表
	序号
	片区名称
	拟安排项目
	规划功能分区

	1
	江东工业园里坳村片区一
	食品预制菜项目
	工业发展区

	2
	江东工业园里坳村片区二
	里坳村工业项目
	工业发展区

	3
	粤港澳大湾区（江门）农产品交易流通中心片区
	农产品加工项目
	工业发展区

	4
	凤凰大道东延线南侧居住片区
	凤凰大道东延线南侧居住项目
	居住生活区

	5
	沙岗湖路东侧商住片区一
	沙岗湖路东侧商住项目
	居住生活区

	6
	沙岗湖路东侧商住片区二
	
	居住生活区

	7
	南环路两侧居住片区
	南环路两侧居住项目
	居住生活区

	8
	端芬镇海阳村工业片区
	海阳村工业项目
	工业发展区


（二）公益性用地和拟征收用地情况
成片开发区域内公益性用地14.7205公顷，占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比例31.23%，分别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和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符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7号）中城镇开发边界内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30%的要求。拟征收用地面积32.4942公顷，占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比例68.95%。
五、实施计划
本方案划定成片开发范围47.1296公顷，拟征收用地面积32.4942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2025-2027年。
六、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有利于优化增量片区内新增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满足台山市现代产业及宜居城市建设发展需求，后续将按照详细规划确定的控制要求进行项目建设，实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通过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将有效推进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避免用地浪费，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经济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可有效促进台山市优势产业的集聚发展以及创新平台的形成，为重大创新载体与创新产业提供承载空间，加快区域经济格局的重构，推动台山市实现产业动能升级转换，助力台山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台山市拟于近期开展土地征收的工业新城、粤港澳大湾区（江门）农产品交易流通中心及各大工业园区项目的实施落地，对地方的发展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三）社会效益评估
经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可推进成片开发范围内部及周边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提升区域公共服务水平。有效保障片区设施配套建设需求，形成优质住宅社区和商业休闲服务中心，打造品质舒适生活圈。扩大商业服务发展规模，吸收周边剩余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增加政府财政税收。营造城市总体形象及落实空间规划，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保障城市开发建设科学有序的推进。
（四）生态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范围内建设项目后续应依托台山市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本底，结合创新产业园、重点平台建设、城市更新等项目详细规划设计提供多元的城市生态空间、改善城市环境，大力建设绿色园区、绿色住区，满足宜居城区建设要求，推动高品质城市建设，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品质。
七、结论
综上所述，《江门市台山市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四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7号）等文件的要求，方案必要性分析合理，土地征收实施计划安排可行性高，成片开发能为台山市带来较大的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台山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10月11日
1

